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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山东隆华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华新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隆华新材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

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687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000 万股，已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60,000,018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增至 430,000,018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368,065,846 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85.6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61,934,172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14.40%。 

二、公司股本演变情况 

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

回购注销、派发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有关事项导致公司股本发生变

动的情形，公司股本自上市以来未发生变化。 

三、公司股份已解除限售情况 

2022 年 5 月 1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4,093,634 股解除限

售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发布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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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2022-035）。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430,000,018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份为 363,972,212 股，占当前总股本的 84.64%，无限售流通股为 66,027,806 股，

占当前总股本的 15.36%。 

四、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份类型 

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包括首次公开发行前

部分限售股及首次公开发行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股份，限售期系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参见本核查意见“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

安排”。 

五、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做出的承诺具

体情况如下： 

1、股东新余隆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若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本企业将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依法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并不得违反本企业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

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股东徐伟、单既锦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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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予以调整，下同），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22 年 5 月 31 日，如该

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若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并不得违反本人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4）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 

（5）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有）期间，本人所持公司股

份在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

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仍继续遵守该限制性规定； 

（6）上述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如违反上述

承诺，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

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股东东吴证券－民生银行－东吴证券隆华新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获得战略配售的本公司

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

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限售期届满后，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

及资产管理计划的减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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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进行”。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其他股东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本人/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本人/本企业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必要的信

息披露义务，并不得违反本人/本企业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所作出的相关承

诺；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上

述承诺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除上述承诺外，上述股东无其他特别关于股票限售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为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 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期：202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20,450,004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8.01%。其中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119,133,611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 27.71%，高管锁定股为 1,316,393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31%。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26 名，其中境内自然人股东 16 名，境内

机构股东 10 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待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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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余隆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30,423 16,224,064 1,306,359 

2 新余隆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86,571 14,833,451 11,453,120 

3 马月平 14,767,067 14,767,067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卓惠欣群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89,817 14,296,776 1,693,041 

5 新余隆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76,776 13,331,020 1,045,756 

6 新余隆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770,995 10,770,995  

7 杲鑫 10,158,237 10,158,237  

8 新余隆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99,745 5,699,745  

9 济南开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22,230 4,922,230  

10 

东吴证券－民生银行－东吴证券隆
华新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3,972,194 3,972,194  

11 
嘉兴易凌君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141,529 3,141,529  

12 朱双胜 1,598,982 1,598,982  

13 单既锦 1,509,627 1,509,627  

14 新余隆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70,783 1,472,804 97,979 

15 王建信 1,297,997 1,297,997  

16 褚纪斌 536,129 536,129  

17 刘洪田 376,231 376,231  

18 韩军 253,956 253,956  

19 王鑫 251,322 251,322  

20 徐伟 245,562 245,562  

21 孙建同 216,333 216,333  

22 崔晓敏 178,710 178,710  

23 信伟 150,492 150,492  

24 马金良 94,058 94,058  

25 王荣 94,058 94,058  

26 陈绍峰 56,435 56,435  

合计 136,046,259 120,450,004 15,596,255 

注：上表股东中单既锦为公司董事，徐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上表股东中不

存在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未满半年的情况；股东朱双胜所持公司股份中

的 1,590,000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冻结后即可上市流通。 

上表部分机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总数与本次解除限售数量的差异原因如下： 

1、有关承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韩志刚先生及韩润泽先生亲属薛安斌、韩曰孟、张春芳、姬

长征、张本胜、韩翠芝、苗超、苗佑其、刘德胜存在通过机构股东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情况，前述人员就其间接持有的股份出具的限售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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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2）若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必要的信息技露义务，

并不得违反本人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说明

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

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间接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所在持股主体 间接持股数量（股） 

1 薛安斌 新余隆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55,362 

2 韩曰孟 新余隆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22,028 

3 张春芳 新余隆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5,730 

4 姬长征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卓惠欣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34,636 

5 张本胜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卓惠欣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58,405 

6 韩翠芝 新余隆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6,359 

7 苗超 新余隆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979 

8 苗佑其 新余隆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7,258 

9 刘德胜 新余隆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8,498 

合计 15,596,255 

注：上表间接持股数量均按照向上取整计算。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本次不对上述人员办理股份解除限售。 

七、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63,972,212 84.64%  119,133,611 244,838,601 56.94% 

其中：高管锁定股   1,316,393  1,316,393 0.31% 

首发后限售股       

首发前限售股 360,000,018 83.72%  116,477,810 243,522,208 56.63%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3,972,194 0.92%  3,972,19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66,027,806 15.36% 119,133,611  185,161,417 43.06% 

三、总股本 430,000,018 100.00%   430,000,018 100.00%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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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经核查认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范性文件的规定，不违反相

关股东出具的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

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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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的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尹鹏               祁俊伟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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